
柯 P新政白皮書─主題式執行成果(截至111年6月底) 

(主題 29：公益企業) 

一、政策論述 

社會（公益）企業（以下簡稱社企）是針對一社會問題或需求，提出創新的解決方

案，進而對社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因其服務性質的多元特性，其涵蓋內容涉及社會局、

勞動局及產業發展局等，往往也需要跨局處的合作。臺北市身為首善之都，將致力於協

助社企發展，藉由各項輔導與輔助措施，公私協力，讓社企在臺北市落地茁壯，讓明日

的社會因有社企而更加美好。 

(一)希望讓有理想的專業工作者組成團隊，成立各式各樣的社會企業；市政府則設立公益企

業發展資金及育成中心，提供資金、空間、技術和各種獎勵，協助以社會企業的模式，

參與台北市未來各類社會服務、托育、教育、銀髮照顧、社區營造等社區公共服務。 

(二)要大力推動社區型的社會服務，未來不論是托嬰、育幼、銀髮照顧及在地醫療，也就是

生老病死，希望都能在社區當中獲得照顧服務。希望建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在社區裡

即可滿足各項服務需求。 

(三)社會服務需求眾多，在社福機構主辦之餘，將輔以社會企業模式，社福和社企雙軌並行、

相輔相成，就近提供完善的服務，例如兒童照顧、銀髮服務、在地醫療、身心障礙者服

務。 

(四)鼓勵有志青年創業圓夢，發揮專業職能，以社會企業來實現自我、改善社會。鼓勵公益

團體創立社會企業，讓團體的財務更健全、服務更周延。透過社會企業協助政府，以創

新的方式，解決公共問題。 

二、推動過程及成果 

有關社會企業之推動策略，本府社會局、產業局、勞動局以專業互補資源連結的方

式進行協作結合，目前推動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公益企業發展資金及育成中心設立情形 

社會企業在草創初期與一般新創企業相同，都會面臨多元營運挑戰與困難，因此為

協助社會企業於本市發展，本府提供之資金與育成措施如下： 



1、社會企業發展資金：本府產業局為提供本市創新產業發展所需資金，訂定「產業發展

獎勵補助計畫」，提供創業、品牌、研發、育成補助獎勵金，自104年至111年6月底，

總計補助62家次社會企業近9,233萬餘元另鑑於社會企業非以追求獲利為最大目的，

於財務方面不易獲得良好評價，導致資金取得困難，本府產業局於106年7月及108年

3月開辦二項全國首創專供社會企業之「臺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及「臺北市社會

企業啟動融資」計畫，專供社會企業申請，截至111年6月底已協助29家社企，獲取1

億2,330萬元資金。藉由前述兩項發展資金措施，協助社會企業取得所需資金總計達

2億1,563萬元。 

2、輔導與育成空間：為協助本市社會企業強化商業模式與營運能力，建立永續經營基礎，

由本府產業局推動辦理「臺北市社會企業推廣服務計畫」，其主要目的是對尚在孕育

階段或剛起步的事業，透過「育成中心」給予必要支援與扶持，使其得以在競爭且多

變的環境中仍能穩定的茁壯與成長，並且每年公開遴選10-15家公司型社會企業進行

育成輔導，由專家與業師以陪伴式輔導措施，協助受輔導之社企媒合多元產業資源，

逐步建立穩健經營規模，其中自104年至110年，總計協助輔導80家次社會企業，截至

110年底媒合235項合作資源案，達成總產值估計為2.72億元；111年度已遴選23家優

秀社會企業，將輔導社企產出對應產業之 ESG合作方案，並協助對接 ESG產業媒合。

另為協助初創型社會企業或尚無營運空間之新創社企，提供「臺北創新實驗室 Taipei 

CoSpace」、「臺北創新中心 CIT」及「新富町市場」等進駐空間，讓社企得以相互討論

激盪、交流合作，以產生創新商業思維或促成新的商業模式，並提供相關育成輔導，

截至111年6月底總計提供34家次空間運用。綜上，本府產業局自推動服務計畫以來，

總計協助社會企業育成輔導並提供育成空間運用達104家次。 

 (二)社福社企雙軌並行之成果 

因應社會福利服務類型需求多元化，除社福機構主辦服務之餘，本府輔以社福與社

企雙軌並行模式，由本府社會局及勞動局融入創新思維，結合社會企業、專業團隊及民

間力量，讓需求者可以就近獲得更優良福利服務，提昇服務量能與品質，建構完善的社

會安全網，相關措施說明如下： 

1、提供身障者就業機會：本府勞動局於105年擬訂本市社會企業行動方案，並由勞動力



重建運用處以社會企業經營模式提供身障就業服務，委由財團法人台北市勝利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等4家社會企業共同營運「臺北社企館」，另委託非營

利組織及企業辦理建和社會企業、大安加油站、市民加油站、建北加油站及萬大社會

企業等5家公有身障型社會企業，已持續僱用身障員工數達231個，結合社福和社企雙

軌並行、相輔相成，提供完善的服務社會，以突顯其社會影響力(Social Impact)。 

2、規劃銀髮樂活行減輕照顧者負擔：因應本市人口老化攀升幅度比全國整體高，105年

本府社會局委託多扶旅行社，規劃以失能或失智長者為主體的「銀髮樂活行」一日輕

旅行企劃專案，藉由無障礙巴士接送長者至景點，專人協助長者上下車。透過專業路

線規劃讓使用輪椅、助行器與拐杖之失能長者及其照顧者，能有外出旅遊機會，並享

受出門旅遊樂趣，減輕家屬與看護者照顧負擔與壓力，由社會局全額支付(中)低收入

戶參與者出遊團費，並參考歷年執行情形精進實施計畫，如：不限制每次出團人數，

讓想參加的長者及其照顧者順利出團，俾增加其社會參與之機會。109年度委託觀音

旅行社有限公司辦理出團作業，惟因疫情影響，於7月底開始出團，截至12月底，共

辦理14梯次，受益人次達466人次。銀髮樂活行業已達到政策鼓勵目標及完成階段性

任務，自110年度起不再辦理。 

3、結合專業團隊發展社區創新策略：為推動社區型社會服務，提供市民可就近在社區中

獲得銀髮、育幼、婦女等多項福利服務，本府社會局自104年起辦理「營造福利社區

實踐在地互助」及「整合性社區服務計畫」，依社區、策略聯盟及公部門合作等模式，

展現本市社區發展示範經驗；並積極邀請社區鄰里組織加入社區社會服務工作；結合

民間團體與社會企業（台北大學、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等、

共享設計有限公司、AAEDT 台灣可及環境設計學會、社區營造團隊綠點點點點等），

協助社區重新盤點社區需求及社區資源，加入創新策略，發展以社區為中心，多元整

合之社區服務計畫，鼓勵社區更了解自己的生活空間，發展更好的自主能力。110年

結合感恩基金會贊助經費，辦理社區協力方案，並有台北市八頭里仁協會、有限責任

臺北市創融共生勞動合作社、台北市愛羊全人關懷協會等3家民間團體已完成提案；

111年將協力方案納入社區發展互助共好計畫，成為市府正式資源，鼓勵社區工作跨



組織共作。 

4、打造台北 NPO孵育實驗基地：為回應臺北市民間團體辦公空間取得不易的問題，本府

社會局自106年開始整修屋齡超過50年的北一女老師宿舍，歷經2年多精心地規劃與籌

備，結合 Impact Hub Taipei 台灣好室有限公司共同規劃下，「台北 NPO聚落」於108

年7月8日正式啟用。本案係活化公有房舍，結合社會企業團隊之創新營運理念，以較

便宜的租金，提供 NPO 或新創團隊承租辦公室。在空間運用上，除了規劃彈性多元的

個別辦公室及共同工作空間外，也有多功能廚房、會議及研習空間等，讓進駐組織能

舉辦講座、工作坊，並擁有優質工作環境及相互交流的場所，以激盪出更多創意，彼

此資源共享。此外，一樓空間結合企業夥伴「義美咖博館」與「家樂福永續概念店」

進駐，推廣「善食、良食」及「無塑」之永續性消費理念，展現企業積極推動社會公

益與創新的決心。本案全棟建築物空調設備也與大金空調合作，首創透過「租賃」取

代購買，延長產品的生命週期，實現循環經濟的理念。統計至111年6月底，台北 NPO

聚落已有24個單位進駐，包括15家 NPO、3家國際組織、1家合作社、4家社會企業、1

家行政機關；已辦理470場次的共學課程、專題演講、工作坊等各類活動，約計8,752

人次參與，並有來自全球31個國家之訪客曾蒞臨參訪。 

5、結合民間團體提升災害救助效能：為提升災害救助效能，本府社會局近年不斷思考如

何結合民間無窮力量，提昇災害救助服務品質。並於104年與四大超商完成簽署災害

物資供給支援協議書；105年與新竹物流完成簽署重大災害物資運輸與倉儲管理支援

協議書；106年與胖卡協會簽署災害熱食供應支援合作備忘錄；107年與全聯福利中心

簽署災時物資緊急供應支援合作備忘錄，協議未來於災害發生時，可供應緊急物資與

物流配送需求；110年與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總會北區辦事處簽定災害防救支援

合作備忘錄。本府社會局於109年12月23日、110年4月15日、110年12月8日、111年4

月11日、111年6月28日與合作企業與民間團體召開聯繫及防災演習會議，期整合企業

與民間團體之物資、人力，俾即時啟動災害救濟物資支援機制，公私協力共同守護臺

北市。 



  

圖1：各界參與萬大社會企業開幕活動 圖2：身障朋友參訪臺北社企館陽光活力中心 

  

圖3：NPO聚落夥伴共同用餐 
圖4：身障長者參加觀音旅行社 

規劃一日樂活行 

  

圖5：防災企業與民間團體合作聯繫會議 圖6：銀髮長者參與社區活動 

(三)公益團體創立社會企業之成效 

本府社會局歷年來皆積極結合民間社福團體設置各類型社會福利場館，截至111年6

月底已有234家公辦民營場館委託民間單位經營（如托嬰中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老人

日照中心、身障福利機構等）中，有部分係由 NPO 型社會企業辦理（如弘道老人福利基



金會、喜憨兒基金會、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等）；另散布於各社區的兒少據點及老人活動

據點，也是透過補助社區發展協會、基金會等 NPO社會企業辦理。 

未來將持續鼓勵公益團體創立社會企業，且為協助社會企業克服相關經營挑戰，將

持續提供社企各階段所需之資源與服務，包括空間提供、人力培育、籌資管道、新創育

成及輔導平台等，並架接本府相關公共服務政策，以協助社會企業善用政府相關資源，

共同打造公私部門協力的社會經濟支持環境，創造更優質化的服務品質。 

 


